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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1次「中醫門診總額東區共管會議」會議紀錄(視訊) 

 

時間：109年6月10日（星期三）中午12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台東聯絡辦公室  

主席：李組長名玉、黃主任委員俊傑                 紀錄：王晶 

出席委員代表：  

李副主任委員麥   李  麥        何委員宗融        何宗融 

藍委員啟文       藍啟文        柯委員建新        柯建新 

曾委員國烈       曾國烈        廖委員德權        廖德權 

黃委員輝榮       黃輝榮        黃委員于珊        黃于珊 

張委員棟鑾       (請假)        賴委員元利        賴元利 

吳委員欣潔       吳欣潔        莊委員瓊貴        莊瓊貴 

曾委員郁雯       曾郁雯        王委員永盛        王永盛   

丁委員立莒       丁立莒        李委員元齡        李元齡 

羅委員子玠       (請假)          

 

出席單位及人員： 

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張麗絹、羅亦珍、石惠文、王素惠 

                          王英嬌、李尚峰、劉光慈、李敬慧 

                          鄭翠君、張瑩媛、羅玉敏、杜宗祐 

列席人員： 

中醫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東區分會：陳美樺、吳子芸  

 

壹、主席致詞 (略) 

貳、確認108年第2次共管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一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企業誠信專案宣導。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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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二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投保金額調整作業報告案。 

決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會員，於每年報稅期間自我檢視申報之投     

保金額並依規定核實申報。另，今(109)年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投

保金額與執行業務所得比對查核專案，本署暫緩執行；餘洽悉。 

 

報告事項第三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歷次會議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說明：無追蹤事項。 

 

報告事項第四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及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情形。 

決定： 

一、 為推動醫療費用抽審案件之病歷資料朝無紙化及提高抽審案件

以電子病歷送審比率，請東區分會輔導抽審次數較多之院所參加

電子病歷送審方案。 

二、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新增IMP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查

詢作業，及開放非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查詢一節，係配合本次

COVID-19防疫需求而規劃，相關查詢功能應符合防疫目的，且功

能僅限查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相關登入及查詢動作，本署皆

會有系統紀錄log，防範資料不當利用。 

三、 有關「檢查檢驗結果」頁籤資料上傳，目前仍屬獎勵性質，尚無

強制檢驗所需即時完成上傳，未來仍將持續鼓勵推動上傳。 

四、 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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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五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109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結算方式，將

採「全年結算」案。 

決定：如有相關建議請東區分會於會後一週內提出，餘洽悉。 

 

報告事項第六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本署於109年4月10日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

計畫」，請特約醫療院所配合辦理居家醫療服務。 

決定：有關執行「居家中醫醫療服務」每位病患每月訪視次數之規範，

請東區分會參考醫院層級現行申報之每月平均訪視次數，或長照、

喘息服務每月訪視次數，檢討及了解高訪視次數之合理性；餘洽悉

。 

 

報告事項第七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長假期VPN登錄事宜，惠請宣導及提供聯絡窗口，以利辦理後

續事宜。 

決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及輔導尚未登錄之院所；餘洽悉。 
 

報告事項第八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請協助宣導醫療院所務必依全民健康保險相關法規辦理醫療業務

及申報醫療費用。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第九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請協助宣導醫療院所，中醫傷科治療標準作業程序需包括推、拿、

揉、按、滾等徒手｢理筋手法｣，可以使用其他器械輔助(拔罐器、

火罐、整脊器等)，但不得未以「理筋手法」僅單獨以輔助器材處

置而申報健保中醫傷科治療處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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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會員，申報本項處置需經醫師親自為之；餘

洽悉。 

 

報告事項第十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重申有關免部分負擔代碼「004」申報規定，請轉知所屬會員。 

決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會員，於受理就醫時確實核對健保卡身分註

記代碼為「2」之無職業榮民，始得免部分負擔及申報免部分負擔

代碼「004」；餘洽悉。 

 

報告事項第十一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醫事人

員執行特定項目，需具特殊訓練資格，請貴會輔導會員盡速完

成核備作業，避免本署自109年10月1日起檢核時，因未報備健

保醫療費用被核減。 

決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會員配合辦理；餘洽悉。 

 

肆、散會 下午2點05分 


